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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本人姚君瑞、肖俊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

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相关规则的要求，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年度

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股东权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该利润分配方案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经营绩效考核结果及2026年度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拟定的经营层管理人员《2025年经营绩效

考核结果及2026年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是依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综合考

察地区、行业的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有利于调动公司经营

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强化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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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本次拟定经营层管理人员考核结果及考核经营目标责任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对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

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本次审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计

结果能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姚君瑞、肖俊芬 

2026年4月7日 


